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事宜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第

２０１０－３４

、

３５

、

３６

号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０

］

ＣＰ１９９

号），同意公司发行

４

亿元短期融资券（可分期发行）（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第

２０１０－５３

号公告）。

按照上述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计划和批复，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发行

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第

２０１１－０１

、

０２

号公告）。

根据短期融资券发行计划，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发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

短期融资券，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本期融资券

名 称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融资券

面 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本期融资券期 限

１２

个月

本期融资券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本期融资券起 息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本期融资券

计划发行金额

人民币

２

亿元 本期融资券发行方式 采用簿记建档的方式

本期融资券

发行价格

按面值发行 本期融资券利 率 按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融资券

发行对象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

本期融资券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告仅对发行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的有关事宜作以提示， 不构

成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投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期短期融资券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沈阳惠天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 该募集说明书刊登于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３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并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ｉｎ．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

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经核查，现对相关内容予以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董事会报告章节中的“五、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及《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

５．８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的表格原文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同

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幅度为：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８８８

，

５５３．４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海南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和蚌埠

１

号超白压延太阳能玻璃生产线投产使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更正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预计的经

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同

比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

２０．００％ ～～ ５０．００％

无。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８８８

，

５５３．４０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海南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和蚌埠

１

号超白压延太阳能玻璃生产线投产使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２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董事会报告章节中的“十二、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中“（二）重大担

保合同”中“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接受担保情况”的表格单位由“人民币元”改为“人民币万元” 。

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ｉｎ．ｃｎ

）。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发出。会议应参与董事

１１

名，实参与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

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１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认为，上述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符合公

司的发展规划，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２

）

公司

４

名关联董事蒋远华先生、王在孝先生、王华雄先生、赵大河先生、按规定予以回避，公司

７

名非关联

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专项意见，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２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３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第一、二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１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以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

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为其二级子公司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以下简称“恒泰煤

矿”） （具体持股比例见本公告二、

２

），拟向建行黔西南州分行提供贷款担保

４８００

万元。

本次恒泰煤矿项目贷款总金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恒泰煤矿系贵州宜化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贵州宜化

拟按对恒泰煤矿的持股比例进行担保，此次担保金额为

４８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元

＊６０％

），恒泰煤矿另一股东贵

州兴化化工股份化工有限公司按其持股比例对其此次贷款进行担保， 担保金额为

３２００

万元 （

８０００

万元

＊

４０％

）。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半年，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担保属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使用的需要，符合公司

的发展规划，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担保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担保双方基本情况

１

、担保人名称：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贵州省兴义市马岭镇光明村

注册资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冯发光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氨、硫磺、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生产与销售；进出口贸易（国家专营的除外）

抵押、诉讼情况：截止本公告止，尚无对外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贵州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１８７

，

３９８．３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０

，

７０７．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４

，

７４２．６６

万元。

２

、被担保人名称：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

注册地点：普安县楼下镇坡脚村

注册资金：壹万贰仟陆佰肆拾贰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冬云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及销售（在许可证有效期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抵押、诉讼情况：截止本公告止，尚无对外抵押、诉讼情况发生。

与本公司关系：见下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恒泰煤矿的资产总额为

３１

，

７４８．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５９４．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３３．４６

万

元。

三、拟签定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债权人：建行黔西南州分行

２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３

、担保期限：半年，为短期借款，自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半年。

４

、担保金额：

４８００

万元。

除上述内容之外，本次拟签定的担保协议中不存在其他重要条款。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贵州宜化对恒泰煤矿的担保是为了该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规

划。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贵州宜化将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贵

州宜化将对上述银行贷款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贵州宜化为恒泰煤矿

４８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可行的，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

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审批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６１３

，

５２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实际

担保金额为

３５２

，

９４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２９．４９％

，其中：对外担保金额为

１３３

，

０００

万元（含

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８．７９％

；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２１９

，

９４０

万元

（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８０．６９％

。

七、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情况、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进行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５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预计

２０１１

年公司及其子公司向湖

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环科技”）采购原材料，预计发生关联交易

４００

万元，向双环科技子公

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宜化”）采购原材料，预计发生关联交易

３４００

万元；接受关联人湖

北捷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捷安运输”）提供的劳务预计发生关联交易

１０００

万元。

因生产经营需要， 拟将公司及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向双环科技采购原材料由原来预计的

４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３０７２

万元，向重庆宜化采购原材料的金额由原来预计的

３４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４０００

万元。同时，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公

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人捷安运输提供劳务的金额由原来预计的

１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５００

万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就《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表决时公司

４

名关联董事蒋远华先生、王在孝先生、王华雄先生、赵大河先生、按规定

予以回避，公司

７

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见本公告第七条。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此议案中涉及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该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销售商品

１

、调整前预计的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年预计

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纯碱、氯化铵、盐等

４００ ４３８３ ４３．１６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纯碱、氯化铵等

３４００ ３０５３ ５７．９５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湖北捷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等

１０００ ０ ０

２

、调整后预计的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年预计

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纯碱、氯化铵、盐等

３０７２ ４３８３ ４３．１６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纯碱、氯化铵等

４０００ ３０５３ ５７．９５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湖北捷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运费等

１５００ ０ ０

三、主要关联方介绍

１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 联 方：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镇

法定代表人：张忠华

注册资本： 四亿陆千四百零九万元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宜化集团的控股公司湖北双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纯碱、氯化铵的生产与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２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关 联 方：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重庆市万州区

法定代表人：李元海

注册资本：三亿元整

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是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纯碱、氯化铵的生产与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同受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３

、湖北捷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军

注册资本： 贰佰壹拾捌万元

主营业务： 汽车运输及维修

住 所：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沿厂路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与本公司同受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遵循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结算依据。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重庆索特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

主要为纯碱、氯化铵、盐的生产与销售，而本公司及子公司生产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纯碱、盐；向上述关联方

采购纯碱、氯化铵、盐等产品，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湖北捷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是从事运输的专业公司，系控股股东宜化集团控制的公司，与其发生关联

交易是正常合理的，有利于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原材料、产品的顺利运输。

２

、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交易主要与日常生产经营相

关，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进行的，定价是公允的，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３

、公司在任何第三方的同类交易价格优于上述关联方时，有权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以确保关联方与公

司以正常的条件和公允的价格相互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按照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日常交易决议，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合同。

七、独立董事就日常关联交易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

董事在对此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依法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２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行为属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关联交易定价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６

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

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３

、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及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

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如下：

１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黔西南州普安县恒泰煤矿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３

、《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公司

２０１１－０３６

号公告：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载的公司

２０１１－０４１

号公告：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２０１１－０４２

号公告：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的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３

、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１６

楼证券中心及股东大会现场。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５２

号宜化大厦

１６

楼

邮政编码：

４４３０００

电 话：

０７１７－６４４２２６８

传 真：

０７１７－８８６８１０１

电子信箱：

ｚｙｊ＠ｈｂｙｈ．ｃｎ

联 系 人：鲁 丹

２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２０１１－０５４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方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３０

时起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８

月

２３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的召开地点：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７０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４８４

，

５９３

，

３９５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３．４６％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共计

４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４６３

，

７９７

，

１０２

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１．１６％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６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

，

７９６

，

２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９％

。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５１２

，

８１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３％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５

，

２８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１％

。

议案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预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２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５００

万股（含

１５

，

５００

万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上述范围内，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实际认购

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８０

，

５８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７％

； 弃权为

４６３

，

２１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５％

。

３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并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择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自然人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上述范围以内， 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

根据发行对象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５０

，

３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７

，

７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５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的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注：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发行价格不低于

２７．９５

元

／

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实

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但不低于上述发行底价。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６

、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发行完毕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７

、上市地点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入如下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亿元）

预计募集资金

量（亿元）

１ １０

万吨铜项目

２５．６７ １１．４０

２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１１．３９ １１．３５

３ １０

万吨铅项目、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１．７５ １．７０

４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８．３９ ８．３５

５

偿还银行贷款

８．００ ８．００

合 计

５５．２０ ４０．８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上述项目中，除

１０

万吨铜项目已投入

１４．２３

亿元外，其他项

目均没有投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后、募集资金到位前，若公司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予以置换；如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预计募集资金量，不足

部分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或其他方法予以解决。

表决结果为：

Ａ

、

１０

万吨铜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Ｂ

、卡房分矿采矿权及相关采选资产收购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

，

４６８

，

６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３７％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２７％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３６％

。审议该收购项目时，公司

３

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Ｃ

、

１０

万吨铅项目、

１０

万吨铜项目配套土地使用权收购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

，

４６８

，

６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３７％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２７％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３６％

。审议该收购项目时，公司

３

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Ｄ

、个旧矿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Ｅ

、偿还银行贷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的新老股东

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１０

、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有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需报经相关有权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各项子方案需逐项表

决。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议案三：《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议案四：《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议案五：《关于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

，

４６８

，

６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３７％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２７％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３６％

。审议该预案时，公司

３

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议案六：《关于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转让合同主要内容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

，

４６８

，

６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７．６３７％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２７％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２．０３６％

。审议该预案时，公司

３

名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议案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决议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４９

，

６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８％

；反对

７５

，

３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６％

； 弃权为

４６８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６％

。

议案八：《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４

，

０３６

，

４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８５％

；反对

８８

，

５００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８％

； 弃权为

４６８

，

４９４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７％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律师、李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

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３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洪忠先生、监事普书明先生、监事浦承尧先生等三名监事联名提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监事会会议。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５

票，其中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五名监事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股东监事变更的预案》的议案。

监事孟锡荣先生因工作变动的原因，提出辞去股东监事的职务，公司监事会拟同意其辞职的请求并提

交股东大会批准。经股东单位推荐，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杨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定）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杨洲先生简历

杨洲，男，汉族，大专文化，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云南省石屏县人。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政工师。

历任云锡马拉格锡矿团委副书记、云锡第一冶炼厂、云锡个旧冶炼厂任一般干部、党支部副书记、书记，车间

主任，厂长助理，云锡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云锡股份有限公司冶炼分

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杨洲先生与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５２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董事长雷毅先生、副董事长高文翔先生、董事兰旭先生、董事杨奕敏女士、董事皇甫智伟先生等

五名董事联名提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１１

票，其中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公司拟对现有内部管理机构进行优

化设置：

一、新设立部门：后勤事务部、设备能源部、科技部和保卫部。

二、更名部门：公司原法律事务室更名为法律事务部。

三、撤销部门：经销部。

四、今后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部分调整，拟授权公司总经理决定。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１１

票，其中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李霞女士因工作变动的原因，本人提出辞呈，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

董事会对其在任期内的勤勉工作表示感谢，同意其辞职请求。李霞女士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经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建议，董事长雷毅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李宜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止。（李宜华先生简历附后）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１１

票，其中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根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建议，总经理

皇甫智伟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白坤先生、赵健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时（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止。（白坤先生、赵健光先生简历附后）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李宜华先生简历

李宜华，男，汉族，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湖南省湘潭人，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学士和法学学士（本

科双学士学位），拥有董事会秘书资格、律师资格、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经济师

资格等。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毕业后在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法律事务部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起在贵研铂业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发展部工作，历任法律事务主管、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任云南

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发展部副主任。李宜华先生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

白坤先生简历

白坤，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出生，云南建水县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参加工作，采矿工程

师。历任云锡马矿凹塘采选厂生产办副主任，云锡马矿生产办副主任，云锡马拉格矿、云锡个旧采选厂、云锡

股份有限公司采选分公司生产办主任，云锡股份有限公司采选分公司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部主任，云锡股

份有限公司采选分公司副经理，云锡股份有限公司采选分公司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云锡集团（控股）公司企

业管理部副主任，云锡集团公司公司生产管理处处长，个旧有色冶化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白坤先生与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赵健光先生简历

赵健光，男，汉族，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云南省师宗县人，中共党员，大学专科，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政工

师职称。历任云锡松矿二坑工会主席、党总支书记，云锡松矿第一采选厂任书记、厂长，云锡松矿三发公司总

经理，云锡松矿劳资科科长，云锡松矿党政办主任、矿长助理，云锡个旧采选厂副厂长，云锡集团公司关闭破

产办公室副主任，云锡集团公司行政处、房产处、农业处处长，一产办主任，云锡广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在云锡广元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云锡古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董事长。赵健光先生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三

D8

证券代码：

600635

股票简称：大众公用 编号：临

2011-02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办公地址从

2011

年

9

月

5

日

(

星期一

)

起由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大众大厦

8

楼暂迁至上海大众美林

阁大酒店

7

楼。现将新的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699

号

上海大众美林阁大酒店

7

楼

邮政编码：

201103

联系电话：

021-64466666

传 真：

021-64288727

投资者咨询电话：

021-64280679

公司注册地址、公司网站、公司电子信箱不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8.24

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11-23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联系方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江西省南昌市固定本地电话网号码将于

2011

年

8

月

28

日零时由

7

位升至

8

位，具体的升位办法是：在原固定电话号码前面加

"8"

。因此，本公司证券事务部的相关联系方式变

更为：

电话：

0791-83826898

传真：

0791-83826899

公司办公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不变。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4

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0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杜悦妹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1

〕

318

号）。中国银监会已核准杜

悦妹女士任本行非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杜悦妹董事的简历详见本行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竣工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12

月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之一，即

"

年产

15000

吨高清晰度耐磨纸项目

"

日前已试车运行。该项目的投产，可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公司耐磨纸供应紧张的局面，进一步提高公司耐磨纸市场占有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894

证券简称：广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25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8

月

23

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集团）的通知：广州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广州市国资委

)

告知广钢集团，

8

月

22

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钢集团）和广州市国资委签订了《关于广钢重组和环保搬迁之框架协议》以及宝钢集团、广东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

以下简称：广州省国资委

)

、广州市国资委和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钢铁）签订了《关于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注册资本、变更股权结构之协议》。以上协议与本公司

相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按照真重组、真搬迁、真淘汰的原则，实施广钢重组和环保搬迁。广钢分步关停白鹤洞基地。

二、广东省国资委和广州市国资委收回对广东钢铁的全部出资，广东钢铁减资转为宝钢全资子公司。

2008

年

6

月公司曾披露《重大事项公告》：广东钢铁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本为

358.6

亿元，其中，宝钢集团

持股比例

80％

；广东省国资委、广州市国资委以韶钢集团、广钢集团的国有净资产出资，合计持股比例

20％

。

专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000587

公告编号：

2011-038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股票交易价格达到涨幅限制， 累计涨

幅偏离大盘，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从

2011

年

8

月

24

日

9

：

30

分起停牌核实，公司将尽快披露核查公告，并

申请股票复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1-16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获得

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一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251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不超过

1,541,075,658

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201,009,86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完成本次发行后，本公司

可到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

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批准。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